
立法院第 10屆第 3會期 

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6次全體委員會議 

 

 

 

 

 

台日外交關係之發展與未來

展望 
 

(書面報告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告機關：衛  生  福  利  部 

報告日期： 110 年 04 月 29 日 



 2 

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屆第 3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開全體委

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「台日外交關係

之發展與未來展望」，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

教： 

壹、 背景說明 

108 年底中國武漢市傳出不明原因肺炎疫情，我國即通報

「世界衛生組織」並於同日採行登機檢疫措施，迅速擬定應變

整備計畫，並為提升防疫動員，於 109年 1月 20日成立「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(以下簡稱指揮中心

)，鑒於中國大陸疫情擴大，於同年月 23 日宣布二級開設，續

為因應國際疫情持續擴大，2 月 27 日提升至一級開設，全面整

合且調度各級政府與資源，迅速進行各項防疫工作，並依據國

際疫情監視與國內確診個案疫調狀況，針對特定來源國家或族

群採取必要管制。在行政院相關部會積極參與指揮中心之運作

下，落實邊境檢疫與社區防疫措施，保障國人健康安全。 

貳、 因應措施 

一、 落實邊境風險管控，強化檢疫防疫串聯機制 

（一） 跨單位建構「入境檢疫系統」，智慧串接社區防疫 

透過系統開發，旅客登機前即可掃描 QR-Code 執行

線上申報，抵臺後以手機簡訊接收手機健康憑證及

電子居檢書，入境時出示憑證畫面即可快速通關；

此外，旅客資料即時串接整合至社區防疫追蹤系

統，以利迅速啟動居家檢疫個案追蹤管理。 

（二） 因應國際疫情即時調整自疫區入境旅客檢疫措施 

1. 自 109年 3月 19日起，要求所有入境者居家檢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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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天，並持續強化國際港埠發燒篩檢及旅客健康

評估，透過智慧檢疫系統串接社區防疫，落實旅客

誠實填寫健康聲明及後續居家檢疫關懷措施。 

2. 自 109年 11月 9日起，強化「過去 14天內有症狀

旅客」之入境檢疫措施，規範入境有症狀者須配合

於機場(或至醫院)進行 PCR檢驗，並至集中檢疫所

等候檢驗結果。此外，檢驗陰性者須於間隔第 1

次採檢至少 24小時後進行第 2次採檢。 

3. 自 109年 12 月 1日起，入境我國旅客不論身分或

來臺目的，均應檢附搭機前 3日內 COVID-19核酸

檢驗報告(外籍人士須檢附核酸檢驗陰性報告)；對

於無法提供報告但確有入境需要之國人，則依循「

登機前無法取得 COVID-19 核酸檢驗報告者之入境

檢疫程序」，於機場完成自費檢驗後入境。 

4. 因應國際疫情嚴峻且病毒出現變異之情形，自 109

年 12月 24日起，實施 14日內具巴西旅遊史者之

檢疫強化措施，旅客入境後一律入住集中檢疫所且

採檢，並於檢疫期滿前再次採檢。 

5. 自本(110)年 1月 15日起強化入境旅客檢疫措施，

入境旅客除須依原規定檢附搭機前 3 日內核酸檢

驗報告外，亦須提供檢疫居所證明，以集中檢疫或

防疫旅宿為原則，若選擇居家檢疫者，則須 1人 1

戶且經切結。 

（三） 提升國際港埠篩檢效能 

為減少高風險旅客於機場等候時間，規劃就地採檢

站及採檢流程之優化作業，並自 109 年 9 月 1 日起

於桃園國際機場全面實施旅客深喉唾液採檢，檢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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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送至實驗室進行核酸檢驗；其他國際機場亦已陸

續啟用就地採檢站，以落實旅客分流及減緩後送合

約醫院量能負擔。 

（四） 國際及小三通港埠第一線從業人員執勤安全及健康 

為維護第一線從業人員執勤安全，訂定相關指引，

如：國際港埠就地採檢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、國

際及小三通港埠第一線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

暨執勤注意事項、因應 COVID-19疫情之港埠第一線

工作人員個人健康管理暨監測機制建議原則等。 

二、 海空港跨部會專案管理 

為兼顧國內社區防疫安全及國際海、空運交通維

穩，本部於指揮中心體系下，與交通、經濟、農政等單

位，共同依據產業特性及各類交通工具從業人員工作性

質，規劃各類人員專案防疫計畫，以確保我國社會及經

濟得以持續正常運作。 

（一） 海港檢疫暨船舶及從業人員管理措施 

1. 自國外靠泊我國國際商港之船舶，進港時除現行

「海事衛生聲明書」外，要求船長須另填具「防

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員健康聲明表」，申報

船員過去 14天症狀；對於有疑似症狀之船員，到

港時啟動後送就醫採檢機制；船舶如出現疑似或

確定病例，則啟動登船檢疫與疫情調查等措施。

此外，訂定「COVID-19 疫情期間國際及小三通港

埠船舶之過境船員緊急就醫作業原則」，對於有

緊急醫療需求的具風險船員，透過通訊診療評估

是否有到院需求，以強化港埠單位、船員就醫縣

市衛生局與就醫醫院等單位間橫向聯繫及風險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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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。 

2. 考量船舶與船員之產業特性，協助交通部、經濟

部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主管機關，建立各類型

船舶與船員之專案防疫計畫，包含：商船(郵輪、

遊艇)、離岸風電船、遠洋漁船(活魚運搬船、我

國人投資經營之外國及漁船)等，律定該等船舶與

船員入境管理機制以及防檢疫措施，以兼顧其產

業需求與防疫風險。 

（二） 空港檢疫暨航空器及從業人員管理措施： 

1. 考量機組人員執業特殊性，協助交通主管機關建

立國籍航空公司實施機組人員健康管控強化措施

作業原則、外籍航空器機組員暨航班遇特殊情況

人員過境入住防疫旅宿計畫、桃園機場因應新冠

肺炎逐次開放轉(過)機旅客計畫、專案航班微旅

行作業要點等。 

2. 因應近期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確診群聚事件，即

時啟動「疫情調查」及相關接觸者回溯採檢作業；

另為釐清感染源，啟動某航空公司「機師全面篩

檢」方案，並由本部桃園醫院協助支援任務；此

外，加速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「疫苗接種」，規

劃到點接種措施，以提升接種可近性。近期亦將

全面檢視疫情調查、航空公司外站管理調查結

果，通盤檢視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檢防疫管控機

制，並研議管理調整措施。 

三、 持續監視國際疫情，逐步放寬邊境管制 

（一） 考量國際 COVID-19 疫情、國內防疫量能及商務經貿

交流等需求，本年 3月 1日起，恢復非本國籍人士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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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條件及有條件開放桃園機場轉機作業，另轉機旅客

搭機前仍須檢附 3日內 COVID-19核酸檢驗報告。 

（二） 為強化我國與帛琉政府雙方之人員、觀光、商務及醫

療等實質關係，考量當地疫情風險及相關防疫措施落

實情形，放寬自帛琉來臺檢疫規範，並自本年 4月 1

日啟動「臺灣-帛琉安全旅行圈」；另自同年月 14日

起再行調整其檢疫措施，放寬僅須執行 14 天一般自

主健康管理及返國第 5天完成 PCR檢測。 

四、 臺日雙邊國際交流 

我國與日本於 92年簽署「關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

群（SARS）共同研究瞭解備忘錄」，並自 93年起，每年

由本署與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輪流主辦研討會，近年

來已就愛滋病、結核病、腸道及蟲媒傳染病、新興及再

浮現傳染病、疫苗可預防傳染病及 COVID-19等議題進行

交流。為更進一步合作，提高彼此檢驗研究量能，雙方

於 100 年再簽訂「雙邊合作研究服務協議書」，共同進

行多項傳染病防治研究計畫，並配合每年舉辦之研討

會，進行研究計畫成果分享。 

 

參、結語 

邊境管制在疾病控制上相當的重要，成功的邊境檢疫措施

可有效阻絕疫病於境外，降低疑似或確診個案境外移入風險，

減輕社區防疫壓力並爭取時效，以利後端物資與醫療整備完

成。臺灣在因應 COVID-19已實施「邊境風險嚴管」策略，惟隨

著各國 COVID-19疫苗施打涵蓋率提升及邊境開放趨勢下，後續

將視疫苗有效性及保護力持續期間長短等更多科學研究佐證，

滾動調整我國邊境檢疫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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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

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 


